附件2

关于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

[bookmark: _GoBack]为了强化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，规范资产评估机构自主管理行为，推动资产评估机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中评协）起草了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就有关内容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 
近年来，资产评估机构数量不断增加，行业规模不断扩大，但是从全面检查和处理处罚情况来看，资产评估机构的内部管理情况不容乐观，集中反映出“重市场、轻管理”、风险防范意识薄弱、财务管理混乱、冒名签署报告和挂名执业并存等问题。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6号公布，根据财政部令第97号修改）对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提出了基本要求。 2024年6月，中评协印发的《资产评估机构内部治理指引》（中评协〔2024〕7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，《指引》明确供资产评估机构参考，并无约束力。目前，尚未系统性提出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的规范性要求。
2023年，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提出，要持续提升中介机构一体化管理水平，实现人员调配、财务安排、业务承接、技术标准、信息化建设的实质性一体化管理。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资产评估机构的一体化管理要求，全面加强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，中评协决定起草《办法》。《办法》将与《指引》配合，分别明确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的底线要求和方向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Hlk134275280]2025年9月，中评协启动了该项工作，形成了《办法》初稿。为增强《办法》内容的适用性，中评协组织部分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了专题讨论，并请中评协机构治理委员会进行研究。根据各方反馈的意见建议，对《办法》进行了完善。为了落实法治建设新要求，中评协聘请专家对《办法》进行了合法性审查，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。  
三、基本框架
《办法》包括总则、组织管理、业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信息管理、监督检查和附则，共七章四十六条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“总则”。共六条，主要包括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基本要求、制度建设、一体化管理、监管职责等内容。
第二章“组织管理”。共十一条，主要包括经营范围、分支机构备案、分支机构经营范围、人员一体化管理、股东（合伙人）资格、股东（合伙人）条件、代持股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与勤勉义务、合伙人的忠实与勤勉义务、劳动合同、专业人员合规等内容。
第三章“业务管理”。共十一条，主要包括业务一体化管理、分支机构执业、业务回避、或有收费、质量控制、报告编号、印鉴管理、评估档案管理、业务报备、法定业务不得替代、内幕交易等内容。
第四章“财务管理”。共六条，主要包括财务一体化管理、资金管控、利润分配、内部承包、风险防范机制、罚款和赔偿等内容。
第五章“信息管理”。共五条，主要包括组织架构、信息系统建立、数据安全、保密义务、保密制度等内容。
第六章“监督检查”。共四条，主要包括配合相关检查、档案配合调阅、监督检查和自律罚则等内容。
第七章“附则”。共三条，主要包括施行时间、过渡期、解释单位等内容。
四、部分重点事项的说明
（一）《办法》汇集了有关法律法规对资产评估机构的义务性要求。
《办法》主要内容汇集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资产评估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备案纳入“多证合一”改革有关问题的公告》《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执业行为自律惩戒办法》《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自律监督管理办法》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文件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自律规范中对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方面的义务性要求。同时参考《会计师事务所一体化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行业管理规定，结合自律管理工作中积累的常见问题，提出对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的自律性要求，指导资产评估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内部管理工作。
《办法》将提请理事会审议。通过后作为行业自律规范在资产评估行业内部生效，适用于中评协的全体单位会员。《办法》对违反自律性规则条款的行为，设置了自律惩戒措施。
（二）《办法》强化了一体化管理要求。
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《办法》对资产评估机构内部一体化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一体化管理规定适用于资产评估机构的分支机构、内设部门、业务团队，一体化管理内容包括人员管理、业务管理、财务管理等方面，一般列于相关章节第一条，指导资产评估机构全面加强内部一体化管理。
（三）《办法》针对行业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明确要求。
《办法》根据近年来行业检查暴露出的内部管理问题，提出了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三十一条等条款，指导资产评估机构加强内部管理，提升专业胜任能力，降低经营风险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。
（四）《办法》设置了过渡期。
《办法》规范的情形在行业内存在一定普遍性，《办法》拟于印发之日起生效，对《办法》生效前已入会的资产评估机构给予一年过渡期，要求其在一年内调整至符合《办法》的规定。《办法》印发后，我们将通过培训宣传、针对性辅导等方式，督促指导资产评估机构逐步完成平稳过渡。















